
  

证券代码： 0028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裕同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7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9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

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“第三章、第二节、第二十五条”的相关规定，

由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

激励计划，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后即

可实施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

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（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）

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、持股数量及

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

  

1 吴兰兰     446,655,169          48.00%  

2 王华君      97,603,051          10.49%  

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    64,795,785           6.96%  

4 
鸿富锦精密工业（深圳）有限

公司 
     30,649,520           3.29%  

5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

司－陕国投·裕同科技第二期

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     19,023,277           2.04%  

6 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

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
     18,344,817           1.97%  

7 刘波      18,245,700           1.96%  

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      9,627,401           1.03%  

9 

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－上海临港东方

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     8,392,304           0.90%  

10 

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－上海申创浦江

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      7,570,986           0.81%  

二、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无限售条件股 

份比例 

1 吴兰兰     111,663,792  21.48% 

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    64,795,785  12.46% 

3 
鸿富锦精密工业（深圳）有限

公司 
     30,649,520  5.9% 

4 王华君      24,400,763  4.69% 

5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

司－陕国投·裕同科技第二期

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     19,023,277  3.66% 

6 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

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
     18,344,817  3.53% 

7 刘波      18,245,700  3.51% 

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      9,627,401  1.85% 



  

9 

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－上海临港东方

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     8,392,304  1.61% 

10 

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－上海申创浦江

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      7,570,986  1.46%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


